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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规划背景 

为加快建设国家级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抓住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汕头海湾新

区开发建设、南澳三大跨海工程逐步建成的三大历史发展机遇，将南澳县打造成为国际高

端休闲旅游岛，同时，为科学指导南澳县深澳片区的规划建设，保护深澳片区的历史文化

资源，按南澳县城乡规划局的要求，编制《汕头市南澳县深澳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制定

法定图则，提出相关控制标准及实施规划管理的措施。 

第二条 规划依据 

本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城市规划编制办法》、

《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广东省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条例》、《广东省城市控制性详

细规划制定指引（修订稿）》、《汕头市经济特区城乡规划条例》，以及国家、广东省和汕头

市有关城市规划的法律、法规、技术标准与规范进行控制。 

相关规划内容以《汕头市城市总体规划（2002-2020）（2017 修订）》、《汕头市南澳县

总体规划（2009－2020）》、《汕头市南澳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南澳县

海岛旅游区总体规划（2006-2025）》等相关规划以及南澳县城乡规划局提供的相关土地权属

资料为依据，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划部分指标参照《汕头经济特区城乡规划管理技术

规定》和《汕头经济特区城市绿化条例》的相关规定进行控制。 

第三条 指导思想 

落实南澳县总体规划对深澳“传统文化中心、东北部现代服务业中心”的定位，挖掘深澳

文化古镇的发展潜力，在保护片区山水历史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在高密度旧城区鼓励和引

导空间环境的微易提升改造、促进古镇历史建筑的活化再利用，在新城区强调文化传承与

潮汕特色风貌环境的形成，共同构建符合深澳特质、可持续发展的城镇格局。 

第四条 规划原则 

本规划区的开发建设，必须遵循与上层次规划相衔接原则，符合区域大环境的发展要

求；坚持保护历史文化原则，通过微易改造等多种手段建设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海防历史

文化特色名镇；遵从生态优先原则，在保护整体自然环境的前提下进行适度开发，尽量避

免占用重要的生态湿地和林地；贯彻打造旅游品牌原则，注重优质旅游资源的良性开发。 

第五条 规划范围 

规划编制区范围：深澳镇镇区及其沿海区域建设用地，包括深澳镇区、深澳盐场、三

澳村、吴平寨村、白沙湾等用地，规划用地面积约 356.7 公顷。其中深澳镇区、深澳盐场、

三澳村、吴平寨村等区域是本次规划的核心区，总用地面积为 294.19 公顷，本次规划仅对

核心区制定规划控制图则。 

第六条 规划生效 

本规划是南澳县深澳片区范围内城镇建设和开发的法定文件。凡在本规划区内进行的

各项土地利用规划和建设活动，均应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的规定，执行本

规划。下层次规划（如修建性详细规划等）也应遵循本规划的原则和具体要求进行编制。 

本规划自南澳县人民政府批准之日起生效。 

第二章 发展目标和功能定位 

第七条 发展目标 

体现南澳县“传统文化中心、东北部现代服务业中心”职能，逐步形成历史资源保存完

整、人文鼎盛、产业协调、功能完备、生态优良、宜居宜业的特色历史文化名镇。 

第八条 功能定位 

海防文化特色小镇，汕头市新型城镇化示范区，南澳县东北部现代服务业中心，以高

端旅游业和效益渔业为主导产业的生态型精致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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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发展规模 

规划区城乡总用地面积为 356.7公顷；其中核心区城乡总用地面积为 294.19公顷，建

设用地面积为 140.02公顷。 

规划根据相关规范、结合旅游折算人口以及深澳实际情况进行核算，预测至规划期末，

规划区的总人口约为 2.2万人，其中核心区为 2万人，协调区为 0.2万人。 

第三章 地块划分与编码 

第十条 划分依据和原则 

依据规划区界、自然界线、规划道路、用地性质、土地权属、出让要求等，对规划区

内用地进行地块划分，逐级细化，并形成统一编码，以便每个地块的规划控制引导与管理。 

第十一条 规划地块编码 

1、区与区代码 

规划结合规划区界、自然界线、规划城市干道系统、规划区大组团分布，对规划区进

行区域划分，并确定“区代码”。根据规划确定的布局，将规划区内用地分为 A、B、C、D、

E、F、G 七个编码区。 

2、单元与单元编码 

在分区的基础上，根据规划道路系统、自然界线等，对七个编码区进行用地单元划分，

并确定“单元代码”。形成“区代码－单元代码”的编码方式，例如：A01、B02、C03。 

3、地块与地块编码 

在规划单元划分基础上，根据用地性质、土地权属、出让要求等，对每个用地单元进

行细分，并确定“地块代码”。形成“区代码－单元代码－地块代码”的地块编码方式，例如：

A01－01、B02－02。 

第四章 土地使用性质控制 

第十二条 土地使用性质 

本规划的用地分类和代号参照《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 50137-2011）

的规定进行分类，根据规划区的性质定位、所处区位、土地开发性质等确定土地类别，地

块的土地使用性质原则上分至中类和小类。 

第十三条 土地使用的强制性 

本规划确定的各地块的主要用途、建筑密度、 建筑限高、容积率、绿地率、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规定为必须严格执行的强制性内容。 

规划确定的城市主次干路，规划每个地块的土地使用性质代码、土地使用性质、土地

使用兼容性、用地面积、地面以上计容建筑面积、绿地率、公共绿地面积、公共服务设施

用地和市政设施用地种类、规模等，属于强制性内容，不得随意更改。 

建筑的改建、扩建和新建，其使用性质应同所在地块的土地利用性质相符。建筑物使

用性质的变更及建筑物的改建、扩建和新建后使用性质与所在地块的土地使用性质不符时，

必须经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核准并符合本规划的土地利用相容性规定。 

第十四条 土地使用的兼容性 

为加强规划的适应性，本规划对部分地块提出土地使用性质的兼容范围，详见 《地块

规划控制指标一览表》。各类建设用地土地使用的兼容性须符合《汕头经济特区城乡规划管

理技术规定》的相关规定。 

第十五条 现状用地的管制 

现有土地的使用性质若与本规划规定不符，应按照本规划进行控制、引导和改 造。现

状合法的土地用途与本规划规定用途不符的，原则上可继续保持其原有使用 功能，该土地

要求进行改造与重建时，必须与本规划规定的用途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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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修缮改造不得超出原有建筑平面轮廓线和高度线。危房的翻建不得超过 原产权

建筑面积、原基底面积、原高度、原层数，应与周边环境相协调。建筑扩建、 加层，其建

筑间距和退让、容积率、建筑密度、停车面积等技术指标应符合《汕头经济特区城乡规划

管理技术规定》的要求。 

第十六条 其他土地使用规定 

本规划予以控制的未纳入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建设用地的部分地，应按国家相关法

律和政策规定完善相关国土程序后，才能按照本规划确定的使用性质进行土地利用。 

第五章 土地使用强度控制 

第十七条 建筑容量控制 

规划范围内所有建（构）筑物新建、扩建和改建后的建筑容量控制指标，须按图则中

相关控制指标的规定执行，且应满足交通、安全、消防、人防、环卫、航空 限高等方面的

要求。 

第十八条 建筑高度控制 

规划范围内所有建（构）筑物新建、扩建和改建后的建筑高度不得超过图则中规定的

建（构）筑物海拔限高的控制指标，且必须符合机场、气象台、导航台、电台和其他无线

电通讯设施（含微波通讯）通道、军事设施等净空要求，以及建筑间距、建筑退让、消防

等方面的要求。进行修建性详细规划时，应在控制性详细规划相关要求的基础上结合限高

具体要求进行建筑布局。 

第十九条 建筑退让控制 

规划区内新建、改建、扩建建筑物退让用地红线距离和退让城市道路、公路、河道、

地面轨道交通、绿地控制线距离，应满足消防、防汛、防爆、水源保护、环境保护、电力、

抗震和交通法规等方面的相关规定，并同时符合《汕头经济特区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的规定。 

第二十条 建筑间距控制 

规划内所有建筑物、构筑物新建、扩建和改建时，建筑间距应综合考虑日照、采光、

通风、消防、防灾、管线埋设和视觉卫生等要求，同时根据《汕头经济特区城乡规划管理

技术规定》的要求执行。 

第二十一条 绿地率和公共绿地控制 

本规划结合片区发展目标和功能定位，参照《汕头经济特区城市绿化条例》确定绿地

率指标。图则规定的各地块绿地率指标为下限指标，执行时不得随意降低。规划规定的街

头绿地和防护绿地为永久性非建筑用地，除园林建筑、绿化管理建筑和其他必要的配套公

共设施建构筑外，在开发建设时不得侵占为其他用地。公园绿地和防护绿地的绿地率控制

按照相关规范执行。 

本规划建设区内保留的水体应结合绿化进行景观美化，不得随意填埋或覆盖。规划区

内各地块在满足图则所规定的绿地率指标的同时，还应尽可能增加绿化面积，并充分利用

各种有利条件增加垂直绿化和屋顶绿化，增强绿化效果。 

第二十二条 山体开发控制 

山体开发必须报请相关部门批准同意，并提出山体生态修复方案和工程地质灾害评估

报告。相关工程实施建设时必须对山体断面做好护坡等防护工作，并满足广东省、汕头市

有关地质灾害防治的要求。 

第六章 道路交通控制 

第二十三条 道路控制宽度 

规划片区道路结合《汕头市南澳县总体规划（2009－2020）》路网布局的要求，规划

路网由主路、次路、支路组成。主路、次路、支路的红线宽度属于强制性内容，不得随意

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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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区过境交通为深澳大道（省道环岛路），其道路红线宽度为 18 米（部分环岛路为

20 米）；区域性道路为云深公路，其道路红线宽度为 12 米；城市主干路为成功大道，其道

路红线宽度为 20 米；城市次干路为环城西路、环城东路、深北路、环深路、府前路（北段），

其道路红线宽度分别为 18 米、15 米、12 米；城市支路为深西路、西环路、东环路、新城

路、府前路（南段），红线宽度分别为 12 米、7 米、6 米；山区景观路道路红线宽度为 6 米。

道路两侧建筑退后用地红线间距为下限指标。详见附表《规划道路横断面一览表》。 

第二十四条 主次干道交叉口形式 

根据总体规划控制，片区道路之间采用平交方式，交通信号灯管理措施。 

第二十五条 公交设施 

规划将城市公交线路延伸至规划区内部，在规划片区内的主干道两侧设置公交停靠站

点。 

第二十六条 停车设施 

根据片区停车需求，共设置了 6 处社会公共停车场，满足公共服务区集中停车需求。

同时，规划要求各建设地块按不同的使用功能及建设规模，按《汕头经济特区城乡规划管

理技术规定》要求，配套建设足够的停车位。详见法定文件中的《规划地块控制指标表》。

图则规定的各建设用地内建筑物停车配建要求为下限指标，执行时不得随意降低。 

第二十七条 道路绿化 

规划环岛路、成功大道两侧地块各控制 10 米的道路绿化带。该道路绿化是指道路红线

范围外的绿化，是绿地系统的重要组成，体现建设区的绿化风貌与景观特色，同时起着隔

断道路噪音，减少道路扬尘，美化街景的作用。在形式上可不独立体现为绿化用地，但应

适当布置观赏性较强的花木和高大乔木，主要起到遮阴、观赏的功能。 

第七章 公共服务设施控制 

第二十八条 主要公共服务设施 

规划确定教育科研、商业服务、卫生服务、文化娱乐、社会停车场等为主要配套公共

服务设施，其设定和规模应符合附表《规划公共服务设施一览表》中的规定。对于规划确

定的需独立占地的公共设施，实施时必须保证其独立用地；其余未规定独立占地的设施可

附设在其他建筑内或统一兴建。 

（一） 行政办公用地 

规划政府办公设施 6 处，其中规划新建深澳镇行政服务中心 1 处，位于灰窖头路与成

功大道交叉处；新规划 2 处行政办公用地，位于环城西路两侧；保留和改造 3 处行政办公

用地，位于府前路与成功大道交叉处的镇派出所及其左侧用地。 

（二） 文化设施用地 

规划综合文化活动中心 1 处，位于金山路南侧。另外，结合居住配套设施用地，规划 6

处老年人活动中心和日间照料中心。 

（三） 教育科研用地 

规划教育科研用地 3 处，其中，保留现状的正文小学和深澳中学并加以扩建，规划新

建小学 1 处，位于现状基督堂西侧。规划保留和新建共 5 处幼儿园。 

（四） 体育用地 

规划体育设施 1 处，位于环城东路与东环路交叉处的西南侧。 

（五） 医疗卫生用地 

规划医疗卫生用地 1 处，为规划新建的深澳镇卫生院，位于镇派出所的西侧。另外，

结合居住配套设施用地，规划 5 处卫生站。 



 

 

第 6页 

（六） 文物古迹用地 

规划保留现状文物古迹用地 4 处，1 处为现状总兵府用地，并向北拓展部分用地；1 处

位于府前路右侧的康氏宗祠和谢氏宗祠；1 处位于金山路南侧的大夫第和康氏宗祠；最后 1

处是位于外东街的郑芝龙坊。 

（七） 宗教用地 

规划保留现状宗教用地 15 处，包括基督堂、南山寺、城隍庙等。 

（八） 商业金融业用地 

规划位于成功大道中段、结合商住用地形成商业服务中心；规划沿府前路，结合贵丁

街的微易改造更新形成潮汕传统人性化特色商业带。规划酒店 2 座，位于环深路与环城西

路交界处，以及在新城的公共服务中心。 

（九） 娱乐康体用地 

规划娱乐康体用地 1 处，位于成功大道与府前路交叉口西北角。 

（十） 旅游产业用地 

规划两处大型的旅游产业用地，一处位于镇区西侧临金山山脚处，一处位于镇区东部

三澳村临山片区，两处旅游产业用地结合主题旅游乐园、旅馆业和旅游配套设施等项目设

置，成为南澳建设“国际旅游岛”的重点项目。 

（十一） 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 

规划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一处，为新建加油加气站，位于现状水厂北侧环岛公路旁。 

（十二） 其他公共服务设施 

在各居住组团的公共服务设施中心内，规划配置了幼儿园、文化活动站、居委会、社

区服务中心、停车场、肉菜市场、超市、储蓄所、邮电所等各类生活服务设施，满足居民

日常生活需要。其它公共服务设施可结合具体需要，发挥市场调节作用，鼓励增加建设。 

第二十九条 调整规定 

对非盈利性的配套公共设施如公厕、垃圾收集站等应严格按规划的定点和规模进行建

设；对可由市场调节设置的配套公共设施，可结合实际情况调整。在进行较大范围的成片

开发时，地块内配套公用设施的位置经规划主管部门批准后，可根据修建性详细规划作适

当调整，但其项目、数量、用地面积均不得少于图则中的规定。 

第三十条  其他 

本规划未涉及的其它配套公用设施参照广东省及《汕头经济特区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

定》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八章 市政公用设施控制 

第三十一条 竖向工程 

规划考虑与现状道路衔接，在满足山体泄洪、地面排水和防洪要求以及其他竖向规划

原则的前提下，规划新城区的道路最低标高不小于 3.0 米。根据竖向设计规范，地块的标高

至少应该应比周边道路的最低路段高程高出 0.2m 以上，以避免地块形成排水上的“洼地”，

规划古镇区的道路与地块标高则基本按照现状的标高。 

第三十二条 给水工程 

按照《汕头市南澳县总体规划（2009-2020）》所秉承的“有雨用岛水，无雨用外水”的原

则，在充分利用岛内水资源的基础上，合理利用大陆引水，以确保深澳镇未来发展的用水

需求。 

规划对深澳水厂进行扩建，规划面积 6181 平方米，将设计规模提升到日产 0.6 万吨。

配水管网采用环状布置，沿各城市道路敷设配水干管，并与输水干管及其他连接管连接成

环，沿规划道路的人行道布设。规划消防给水与市政给水管网相结合，管网末级管径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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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 DN150 设置，道路每隔 120 米左右布置消防栓。详见《给水工程规划图》。 

第三十三条 雨水工程 

新城区采用雨污分流制，污水、雨水分别通过各自的排水系统分流排放。 

规划根据实际情况，近期旧城区排水改造为截流式合流制排水系统，远期结合道路与

住宅区的改造，进一步改造为雨污分流制排水体制。 

规划在污水处理厂东侧渠道出口处、环深路与西环路交界处各设置排涝泵站，在东排

渠与西排渠的交界处设置涵闸。详见《雨水工程规划图》。 

第三十四条 污水工程规划 

规划一处面积为 4978 平方米的污水处理用地对深澳镇的污水进行处理，处理后的污水

就近排海。详见《污水工程规划图》。 

第三十五条 供电工程规划 

规划区供电电源为城市电网。 

一般居民户或者小型公建由公共配电所供电，负荷较大的用户自行配置专用配电所，

配电所容载比不小于 2.2；配电所每座建筑面积按负荷确定，可置于公共建筑物底层。规划

区内 10KV 配电线路结合道路的新建和扩建同步建设，一般沿道路东、南侧人行道敷设。

详见《电力电信工程规划图》。 

第三十六条 电信工程规划 

规划电信支局和邮政支局各一处，均位于镇区的西侧，规划总用地面积 3150 平方米。 

沿道路西、北侧人行步道建设埋地电信管道。新建的道路西、北侧均应预留电信管道

的管孔，通信管道的管孔数应满足电信业务、数据通信、移动通信、有线电视、通信专网

及各种运营网络等多种信息传输通道的要求。详见《电力电信工程规划图》。 

第三十七条 环卫设施规划 

规划片区内设小型垃圾转运（压缩）站 1 座，占地面积约为 600 平方米，生活垃圾收

集后经转运站送往城市垃圾处理场处理。垃圾容器间按服务半径不大于 70 米设置，每座建

筑面积按不小于 10 平方米控制；垃圾收集点于产生垃圾量比较大的景点设置，垃圾收集点

结合公园绿地设置；垃圾容器间（收集点）须满足垃圾分类收集的要求。垃圾收集方式逐

渐向袋装垃圾、分装垃圾转化。规划公厕 4 处。详见《环保环卫工程规划图》。 

第三十八条 燃气工程规划 

规划一座 LPG 瓶装供应站和一座 LNG 撬装站，撬装站主要服务于管道用户。规划总

用地面积约 10000 平方米。 

规划采用中压一级供气系统，管道采用环网供气，设计压力 0.4Mpa，管道一般沿人行

道西侧、北侧敷设，采用调压柜、调压箱调压后向用户供气，低压管道设计压力为 3Kpa。

详见《燃气工程规划图》。 

第三十九条 工程管线综合规划 

各管线工程管线应结合片区道路网规划，宜采用地下敷设。沿规划道路布置，并与中

心线平行。电力电缆、电信电缆、给水输水、燃气输气、污雨水排水等工程管线可布置在

非机动车道或机动车道下面；道路的东南侧依次为雨水管、电力管、煤气管、配水管，道

路的西北侧依次为污水管、电信管、煤气管、配水管，道路中间线上布置给水干管。各管

线间距离要符合《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的有关规定，如果因为道路断面、宽度以

及其它因素限制难以达到要求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防护性措施后适当减少水平净距。 

各个管线在高程上的安排是遵从：可弯曲的管线一般浅埋放上部，压力管线置中，重

力管线位于下部的布置原则，并按照压力管线让重力自流管线、可弯曲管线让不易弯曲管

线、分支管线让主干管线、小管径管线让大管径管线的原则来解决管线的交叉问题。对于

无法避开交叉的管线可采用制作交叉井等措施来解决高程上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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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环境保护规划 

第四十条 水环境功能保护 

地表水功能区区划按照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深澳地表水执行

Ⅴ类水质标准，其功能主要适用于农业用水区及一般景观要求水域。 

第四十一条    空气环境功能保护 

根据《汕头市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调整方案（2014 年）》，片区处于环境空气 2 类功

能区划，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 

第四十二条 声环境功能保护 

根根据《汕头市声环境功能区划调整方案（2015 年）》，片区处于声环境 2 类功能区划，

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2 类、4a 类标准。2 类标准值为昼夜间 60dB(A)、

夜间 50dB(A),适用于已建成和规划的居民、商业混合区、居民商业工业混合区、商业区；

4a 类标准值为昼夜间 70dB(A)、夜间 55dB(A),其适用区域是规划区内主次干道两侧。 

第十章 综合防灾规划 

第四十三条 防洪、排涝工程 

规划深澳的防潮海堤设计标准为 30 年一遇；防山洪标准为 20 年一遇。 

第四十四条 消防工程 

规划设置二级普通消防站一座，占地面积约 2491 平方米。 

消防给水与市政给水管相结合，按规范沿道路每隔 120 米左右布置消防栓。 

第四十五条 抗震防灾 

规划区按照基本烈度Ⅷ度设防，规划城镇建筑按基本烈度设防，对于重点工程，其设

防可以比基本烈度高一度。 

规划范围内的大型公园、广场、运动场以及中小学校的大操场等作为地震时的主要疏

散场地。避震场地要求为：疏散半径 300—500 米，人均疏散面积 2—4 平方米。人均疏散

面积在建筑满足设防标准的片区取下限，建筑不能满足设防标准的片区取上限。 

规划区内的环岛路作为主要的避震疏散通道，在发生紧急情况时，应保证居民的疏散

救护便捷安全。考虑发生海啸的可能，通向内陆的主要道路应保证畅通无阻。通道两侧的

建筑物应按震时有 7～10 米的道路宽度计算其倒塌堆积宽，两侧建筑物的倒塌宽度按照建

筑高度的一半计算。 

各项工程的建设均应考虑采取措施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第四十六条 人防工程 

规划成功大道、深澳大道、环城西路、环城东路作为主要疏散通道；片区内的广场、

绿地、山体为疏散场所；地下人防空间、山洞为主要避难场所；片区内的生命线工程设施

为主要保护目标；大型公建设施应设地下人防设施，并做到平战结合。 

片区内新建的民用建筑，应按《汕头市人民防空管理办法》规定修建战时可用于防空

的地下室。城市的地下交通干线以及其他地下工程的规划和建设，要注重开发利用城市地

下空间，兼顾人民防空要求。 

第四十七条 防风工程 

提高建筑物的防风标准：提高重要建筑物结构风荷载标准以及广告牌等构筑物抗风压

标准。 

完善水利设施：防潮堤的设计标准要坚持高标准防御。 

保护生命线工程：生命线工程应尽量避免架空敷设，宜采用埋地方式。必须架空的管

线应根据风荷载采取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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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附表 1  深澳片区现状用地汇总表（规划区） 

序号 
用地代码 

用地名称 
面积 

(hm²) 
占城市建设

用地(%) 大类 中类 小类 

1 R 
 二类居住用地 23.93 31.46% 

R2 
R21 住宅用地 23.5  
R22 服务设施用地 0.43  

2 A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5.82 7.65% 
A1  行政办公用地 0.77  

A3 
 教育科研用地 2.7  

A33 中小学用地 2.41  
A35 科研用地 0.29  

A7  文物古迹用地 0.51  
A9  宗教设施用地 1.84  

3 B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0.9 1.18% 

B1  商业设施用地 0.79  
B4  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 0.11  

5 W   仓储用地 0.15 0.20% 
6 S S1  交通设施用地 11.64 15.32% 
7 U  市政公用设施用地 0.34 0.45% 

8 G 
 绿地与广场用地 0.53 0.70% 

G1  公园绿地 0.3  
G3  广场用地 0.23  

9 H H5  采矿用地 32.69 43.04% 

合计（规划区建设用地） 75.96 100.00% 

10 E 

 非建设用地 280.74  
E1  水域 14.36  
E2  农林用地 259.44  

E9  其他非建设用地 6.94  

合计（规划区总用地） 356.7  

 
 

 

附表 2 深澳片区核心区现状用地汇总表 

序号 
用地代码 

用地名称 
面积 

(hm²) 

占城市建设 

用地(%) 
大类 中类 小类 

1  
 二类居住用地 23.93 32.01% 

R2 
R21 住宅用地 23.5  
R22 服务设施用地 0.43  

2 A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5.82 7.79% 
A1  行政办公用地 0.77  
A3  教育科研用地 2.7  
A7  文物古迹用地 0.51  
A9  宗教设施用地 1.84  

3 B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0.84 1.12% 
B1  商业设施用地 0.73  

B4  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 0.11  

5 W  仓储用地 0.15 0.20% 
6 S  交通设施用地 10.45 13.98% 
7 U  市政公用设施用地 0.34 0.45% 

8 
G  绿地与广场用地 0.53 0.71% 

 
G1  公园绿地 0.3  
G3  广场用地 0.23  

9 H H5  采矿用地 32.69 43.73% 
合计（核心区建设用地） 74.75 100.00% 

10 E 

 非建设用地 219.44  
E1  水域 14.15  
E2  农林用地 198.36  
E9  其他非建设用地 6.93  

合计（核心区总用地） 29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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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 3 深澳片区规划用地平衡表（规划区） 

序

号 

用地代码 
用地名称 

面积 占城市建设用地
(%) 

大类 中类 小类 (hm²) 

1 R 

  居住用地 48.1 25.54% 

R2 
  二类居住用地 36.77   

R21 住宅用地 33.63   

R22 服务设施用地 3.14   

R21/B1   商住用地 4.85   

R21/B14   二类住宅用地兼容旅馆用地 6.48   

2 A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13.59 7.22% 

A1   行政办公用地 1.57   

A2   文化设施用地 1.88   

A3   教育科研用地 5.28   

A4   体育用地 0.54   

A5   医疗卫生用地 0.31   

A6   社会福利设施用地 —   

A7   文物古迹用地 1.55   

A8   外事用地 —   

A9   宗教设施用地 2.46   

3 B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45.44 24.13% 

B1   商业设施用地 25.39   

B2   商务设施用地 —   

B3   娱乐康体用地 —   

B4   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 0.2   

B1/B3   旅游产业用地 19.85   

4 M   工业用地 0.09 0.05% 

5 S 
    交通设施用地 43.76 23.24% 

S1   城市道路用地 40.97   

S3   交通枢纽用地 1.13   

S4 S42 社会停车场用地 1.66   

6 U 

  市政公用设施用地 4.17 2.21% 

U1   供应设施用地 2.01   

U2   环境设施用地 0.79   

U3 
  安全设施用地 1.37   

U31 消防用地 0.25   

U32 防洪用地 1.12   

7 G 

  绿地与广场用地 33.16 17.61% 

G1   公园绿地 29.44   

G2   防护绿地 1.54   

G3   广场用地 2.18   

合计（规划区建设用地） 188.31 100.00% 

8   预留发展用地 20.52   

9 E 

    非建设用地 147.87   

E1   水域 64.84   

E2   农林用地 83.03   

E9   其他非建设用地 —   

合计（规划区总用地） 356.7   

附表 4 深澳片区核心区规划用地平衡表 

序

号 

用地代码 用地名称 面积 
占城市建设用

地(%) 大

类 
中类 小类 

 
(hm²) 

1 R 

  居住用地 48.1 34.53% 

R2 
  二类居住用地 36.77   

R21 住宅用地 33.63   

R22 服务设施用地 3.14   

R21/B1   商住用地 4.85   

R21/B14   二类住宅用地兼容旅馆用地 6.48   

2 A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12.16 8.73% 

A1   行政办公用地 1.57   

A2   文化设施用地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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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教育科研用地 5.28   

A4   体育用地 0.54   

A5   医疗卫生用地 0.31   

A6   社会福利设施用地 —   

A7   文物古迹用地 1.55   

A8   外事用地 —   

A9   宗教设施用地 2.46   

3 B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25.85 18.56% 

B1   商业设施用地 5.8   

B2   商务设施用地 —   

B3   娱乐康体用地 —   

B4   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 0.2   

B1/B3   旅游产业用地 19.85   

4 M   工业用地 0.09 0.07% 

5 S 

    交通设施用地 38.98 27.98% 
S1   城市道路用地 36.56   

S3   交通枢纽用地 0.76   

S4 S42 社会停车场用地 1.66   

6 U 

  市政公用设施用地 3.94 2.83% 

U1   供应设施用地 1.93   

U2   环境设施用地 0.64   

U3 
  安全设施用地 1.37   

U31 消防用地 0.25   

U32 防洪用地 1.12   

7 G 

  绿地与广场用地 10.17 7.30% 
G1   公园绿地 7.99   

G2   防护绿地 —   

G3   广场用地 2.18   

合计（核心区建设用地） 139.29 100.00% 

8   预留发展用地 20.52   

9 E 

    非建设用地 134.38   

E1   水域 61   

E2   农林用地 73.38   

E9   其他非建设用地 —   

合计（核心区总用地） 294.19   

附表 5  规划公共服务设施一览表 

序

号 
设施

类别 项目名称 数量 所在地

块号 占地面积（㎡） 建设 
方式 备注 

1 
行政

办公

设施 

行政办公 6 

A13-03 1420.47 

独立用地 

现状管理公路站 
C01-03 1627.08 新建 
C01-04 1604.05 新建 
C01-05 2239.42 现状边防派出所 
D01-01 7786.62 新建 
E01-06 1007.38 新建 
E03-04 1709.37 独立用地 新建 
E03-06 2809.34 独立用地 文化活动中心等 

社区老年人

日间照料中

心 

5 

A15-03 
建筑面积 4000

㎡/处 
与其他设

施合建 新建 F02-04 
F05-04 
G04-03 

1 E03-04 1709.37 独立用地 现状建筑改造 
文化设施用

地 
1 E03-06 2809.34 独立用地 综合文化活动中心 

文化活动站 5 

A15-03 

建筑面积 600
㎡/处 

与其他设

施合建 新建文化活动站 
F02-04 
F05-04 
G02-04 
G04-03 

3 
教育

科研

设施 

中小学 3 
A08-01 7450.76 

独立用地 
新建小学 

E03-13 10350.78 正文小学改扩建 
E03-09 12775.53 深澳中学改扩建 

幼儿园 5 

A15-01 2412.34 

独立用地 
新建幼儿园 C01-07 2360.52 

F02-05 2273.77 
E03-14 3238.36 现状幼儿园 
G04-05 2419.65 新建幼儿园 

科研用地 4 

G03-01 10491.06 

独立用地 汕大南澳海洋实验

站 
G03-02 7938.27 
G03-03 1749.79 
G03-04 1993.47 

4 体育

设施 体育场馆 1 D04-01 5434.63 独立用地 体育场 

5 医疗
医院 1 C01-02 3124.01 独立用地 新建深澳卫生院 
卫生站 5 A15-03 建筑面积 500 与其他设 新建卫生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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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

设施 
F02-04 ㎡/处 施合建 
F05-04 
G02-04 
G04-03 

6 
商业

服务

设施 

旅游产业用

地 
14 

A04-01 3690.92 

独立用地  

A05-01 8611.04 
A06-01 5516.58 
A07-01 6685.79 
A10-01 7366.71 
A12-01 9995.08 
A14-01 3620.35 
A16-01 4559.02 
A17-01 1524.6 
A17-05 1699.75 
F03-02 15685.81 
F03-04 22104.44 
F03-05 63384.23 
F03-07 44036.83 

大型零售商

业设施 
1 C01-01 4486.99 独立用地 新建 

大型餐饮设

施 
1 G01-02 4266.45 独立用地 现状改造 

酒店/旅馆 3 
A01-07 6191.88 

独立用地 
新建 

C01-15 5440.11 现状保留 
G01-09 1278.76 现状保留 

肉菜市场 4 

A15-02 1066.64 独立用地 新建 
E02-02 930.47 独立用地 新建 
F05-02 2474.83 独立用地 新建 

G02-04 建筑面积 2000

㎡/处 

与其他设施

合建 
新建 

7 公用

设施 加油站 1 A01-01 1986.03 独立用地 新建 

附表 6   规划市政公用设施一览表 

序

号 
中类别 小类别 

数

量 
所在地块

号 
面积 
(hm²) 建设方式 备注 

1 供应设施 
供水设施 1 A01-02 0.62 独立用地设置 

保留现状水厂，

并扩容 
供燃气设

施 
1 F01-03 1.00 独立用地设置 

新建 LPG 瓶装

供应站和 LNG

撬装站 

通信设施 1 A01-04 0.32 独立用地设置 
新建邮政支局

和电信支局 

2 环境设施 
排水设施 2 

A03-04 0.08 
独立用地设置 

新建排水泵站 

B01-01 0.50 新建污水处理

厂 

环卫设施 1 F01-01 0.06 独立用地设置 
新建垃圾压缩

转运站 
3 安全设施 消防设施 1 A01-05 0.25 独立用地设置 新建消防站 

4 交通服务

设施 

交通枢纽

设施 
1 A02-01 0.76 独立用地设置 

新建长途汽车

站 

交通站场

设施 
5 

A03-01 0.49 

独立用地设置 

新建大型旅游

服务停车场 
A13-02 0.28 新建旅游服务

停车场 F01-02 0.42 
F02-07 0.21 

新建一般社会

停车场 
F05-01 0.15 
G04-02 0.11 

6 环卫设施

配套 
公共厕所 

1 A15-02 
建筑面积

60 ㎡/处 
合建 — 

1 C02-03 
1 E02-05 
1 F04-03 

附表 7   规划道路断面一览表 

序号 路 名 级 别 
红线宽度 

（米） 

规划断面分配（米） 

机动车道 人行道 

1 深澳大道（环岛路） 省道 
18.0

（20.0） 
12.0 2×3.0 

2 成功大道 主干路 20.0 12.0 2×4 

3 
环深路、环城东路、府前路（北

段）、深北路 
次干路 15.0 8.0 2×3.5 

4 
深西路、西环路、东环路、新

城路、府前路（南段） 
次干路 12.0 7.0 2×2.5 

5 府前路（中段） 支路 7.0 7.0 — 

6 云深公路 县道 12.0 7.0 2×2.5 

7 山区路 — 6.0 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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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8  地块规划控制指标一览表 

单元

编码 
地块编码 

土地使

用代码 

土地使用性

质 

用地兼

容性 

净(实)用地

面积(m2) 
容积率 

地面以上计容建筑面积

(m2) 

建筑密度

(%) 

建筑

限高

(m) 

绿地

率(%) 

停车配

建比例

(%) 

公共服务项目 
市政设施项

目 
备 注 

A 

A01-01 B41 
加油加汽站

用地 
—— 1986.03  ≤1.0 ≤1986.03 ≤30 ≤30 ≥30 —— ——   加油站 

A01-02 U11 供水用地 —— 6181.27  ≤2.0 ≤12362.54 ≤30 ≤30 ≥30 —— ——   自来水厂 

A01-03 M1 一类工业用地 —— 905.38  
＞1.0， 

≤4.0 
＞905.38，≤3621.52 

≥30， 

≤60 
≤30 

＞10， 

≤20 
≥10 ——   水电厂 

A01-04 U15 通信用地 —— 3150.38  ≤2.0 ≤6300.76 ≤30 ≤30 ≥30 ≥15 —— 
电信局、邮政

局 
  

A01-05 U31 消防用地 —— 2491.82  ≤2.0 ≤4983.64 ≤30 ≤30 ≥30 ≥15 —— 消防站   

A01-06 G1 公园绿地 —— 1068.66  —— —— —— —— —— —— ——     

A01-07 B14 旅馆用地 B11 6191.88  ≤2.0 ≤12383.76 ≤30 ≤50 ≥35 ≥20 ——   酒店 

A02-01 S3 交通枢纽用地 —— 7622.25  ≤2.0 ≤15244.5 ≤30 ≤30 ≥30 ≥20 ——   客运站、公交枢纽 

A03-01 S42 
社会停车场用

地 
U21 4940.76  ≤2.0 ≤9881.52 ≤50 ≤30 ≥20 —— ——   

提供≥247个公共停车

位 

A03-02 G1 公园绿地 —— 1424.05  —— —— —— —— —— —— ——     

A03-03 U32 防洪用地 —— 1778.56  —— —— —— —— —— —— ——     

A03-04 U21 排水用地 —— 802.01  ≤2.0 ≤1604.02 ≤30 ≤30 ≥30 —— —— 雨水泵站   

A04-01 B1/B3 
商业服务业设

施用地 
B2 3690.92  ≤1.5 ≤5536.38 ≤30 ≤21 ≥35 ≥20 ——   旅游产业 

A05-01 B1/B3 
商业服务业设

施用地 
B2 8611.04  ≤1.5 ≤12916.56 ≤30 ≤21 ≥35 ≥20 ——   旅游产业 

A05-02 G1 公园绿地 —— 817.74  —— —— —— —— —— —— ——     

A05-03 U32 防洪用地 —— 1661.69  —— —— —— —— —— —— ——     

A06-01 B1/B3 
商业服务业设

施用地 
B2 5516.58  ≤1.5 ≤8274.87 ≤30 ≤21 ≥35 ≥20 ——   旅游产业 

A06-02 G1 公园绿地 —— 1685.27  —— —— —— —— —— —— ——     

A06-03 U32 防洪用地 —— 2850.20  —— —— —— —— —— —— ——     

A06-04 G1 公园绿地 —— 663.56  —— —— —— —— —— —— ——     

A06-05 R21 二类住宅用地 R22 21409.25  ≤2.0 ≤42818.5 ≤30 ≤30 ≥35 ≥20 居民健身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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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7-01 B1/B3 
商业服务业设

施用地 
B2 6685.79  ≤1.5 ≤10028.69 ≤30 ≤21 ≥35 ≥20 ——   旅游产业 

A08-01 A33 中小学用地 —— 7450.76  ≤0.9 ≤6705.68 ≤35 ≤28 ≥35 ≥10 小学   ≥12班 

A08-02 G1 公园绿地 —— 204.62  —— —— —— —— —— —— ——     

A08-03 U32 防洪用地 —— 352.24  —— —— —— —— —— —— ——     

A09-01 G1 公园绿地 —— 1160.55  —— —— —— —— —— —— ——     

A09-02 U32 防洪用地 —— 1140.46  —— —— —— —— —— —— ——     

A09-03 G1 公园绿地 —— 481.15  —— —— —— —— —— —— ——     

A10-01 B1/B3 
商业服务业设

施用地 
B2 7366.71  ≤1.5 ≤11050.07 ≤30 ≤21 ≥35 ≥20 ——   旅游产业 

A10-02 G1 公园绿地 —— 267.94  —— —— —— —— —— —— ——     

A10-03 U32 防洪用地 —— 479.04  —— —— —— —— —— —— ——     

A11-01 G1 公园绿地 —— 483.72  —— —— —— —— —— —— ——     

A11-02 U32 防洪用地 —— 811.26  —— —— —— —— —— —— ——     

A11-03 G1 公园绿地 —— 1012.00  —— —— —— —— —— —— ——     

A12-01 B1/B3 
商业服务业设

施用地 
B2 9995.08  ≤1.5 ≤14992.62 ≤30 ≤21 ≥35 ≥20 ——   旅游产业 

A13-01 A9 宗教用地 —— 2449.48  —— —— —— —— —— —— ——   
基督教堂 

现状保留 

A13-02 S42 
社会停车场用

地 
—— 2825.74  ≤2.0 ≤5651.48 ≤50 ≤30 ≥20 —— ——   

提供≥141个公共停车

位 

A13-03 A1 行政办公用地 —— 1420.47  —— —— —— —— —— —— ——   
管理公路站 

现状保留 

A13-04 G3 广场用地 —— 11299.92  —— —— —— —— —— —— 居民健身设施 公共厕所   

A14-01 B1/B3 
商业服务业设

施用地 
B2 3620.35  ≤1.5 ≤5430.53 ≤30 ≤21 ≥35 ≥20 ——   旅游产业 

A14-02 G1 公园绿地 —— 556.84  —— —— —— —— —— —— ——     

A14-03 U32 防洪用地 —— 992.35  —— —— —— —— —— —— ——     

A15-01 R22 服务设施用地 —— 2412.34  ≤0.8 ≤1929.87 ≤30 ≤24 ≥35 ≥5 幼儿园   ≥6班 

A15-02 R22 服务设施用地 —— 1066.64  ≤2.0 ≤2133.28 ≤50 ≤30 ≥35 ≥20 肉菜市场 
公共厕所、垃

圾转运站 
—— 

A15-03 R22 服务设施用地 —— 1126.88  ≤2.0 ≤2253.76 ≤30 ≤30 ≥35 ≥20 

居委会、卫生站、社区

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文化活动站 

    

A16-01 B1/B3 
商业服务业设

施用地 
B2 4559.02  ≤1.5 ≤6838.53 ≤30 ≤21 ≥35 ≥20 ——   旅游产业 

A17-01 B1/B3 
商业服务业设

施用地 
B2 1524.60  ≤1.5 ≤2286.9 ≤30 ≤21 ≥35 ≥20 ——   旅游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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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7-02 G1 公园绿地 —— 448.81  —— —— —— —— —— —— ——     

A17-03 U32 防洪用地 —— 1095.46  —— —— —— —— —— —— ——     

A17-04 G1 公园绿地 —— 405.95  —— —— —— —— —— —— ——     

A17-05 B1/B3 
商业服务业设

施用地 
B2 1699.75  ≤1.5 ≤2549.63 ≤30 ≤21 ≥35 ≥20 ——   旅游产业 

A18-01 G1 公园绿地 —— 516.30  —— —— —— —— —— —— ——     

A18-02 A9 宗教用地 —— 1151.31  —— —— —— —— —— —— ——   
慈济善堂 

现状保留 

A18-03 R21 二类住宅用地 R22 4578.76  ≤2.0 ≤9157.52 ≤30 ≤30 ≥35 ≥20 居民健身设施     

A18-04 R21 二类住宅用地 R22 1376.54  ≤2.0 ≤2753.08 ≤30 ≤30 ≥35 ≥20 居民健身设施     

A18-05 R21 二类住宅用地 R22 9447.19  ≤2.0 ≤18894.38 ≤30 ≤30 ≥35 ≥20 居民健身设施     

B 
B01-01 U21 排水用地 —— 4978.39  ≤2.0 ≤9956.78 ≤30 ≤24 ≥30 —— —— 污水处理厂   

B01-02 G1 公园绿地 —— 654.52  —— —— —— —— —— —— ——     

C 

C01-01 B1 商业用地 B2 4486.99  ≤2.0 ≤8973.98 ≤50 ≤18 ≥35 ≥20 ——     

C01-02 A5 医疗卫生用地 —— 3124.01  ≤2.0 ≤6248.02 ≤50 ≤18 ≥35 ≥15 卫生院     

C01-03 A1 行政办公用地 —— 1627.08  ≤2.0 ≤3254.16 ≤50 ≤18 ≥35 ≥20 ——     

C01-04 A1 行政办公用地 —— 1604.05  ≤1.0 ≤1604.05 ≤25 ≤15 ≥20 ≥20 ——   
已出让,相关指标按出

让条件 

C01-05 A1 行政办公用地 —— 2239.42  —— —— —— —— —— —— 派出所   现状保留 

C01-06 R21 二类住宅用地 R22 2886.12  ≤2.0 ≤5772.24 ≤30 ≤18 ≥35 ≥20 居民健身设施     

C01-07 R22 服务设施用地 —— 2360.52  ≤0.8 ≤1888.42 ≤30 ≤18 ≥35 ≥5 幼儿园   6班 

C01-08 R21 二类住宅用地 R22 7989.90  ≤2.0 ≤15979.8 ≤30 ≤18 ≥35 ≥20 居民健身设施     

C01-09 B11 零售商业用地 B13 1905.72  ≤2.0 ≤3811.44 ≤50 ≤18 ≥30 ≥20 ——     

C01-10 G3 广场绿地 —— 406.49  —— —— —— ≤18 —— —— ——     

C01-11 R21 二类住宅用地 R22 12298.14  ≤2.0 ≤24596.28 ≤30 ≤18 ≥35 ≥20 居民健身设施     

C01-12 B11 零售商业用地 B13 3796.21  ≤2.0 ≤7592.42 ≤50 ≤18 ≥30 ≥20 ——     

C01-13 B11 零售商业用地 B13 1060.63  ≤2.0 ≤2121.26 ≤50 ≤18 ≥30 ≥20 ——     

C01-14 G1 公园绿地 —— 4124.31  —— —— —— —— —— —— ——     

C01-15 B14 旅馆用地 B13 5440.11  —— —— —— —— —— —— ——   现状保留 

C01-16 G3 广场绿地 —— 782.02  —— —— —— —— —— —— ——     

C02-01 R21/B1 
二类住宅用地

/商业用地 
R22 4709.76  

≤2.0，其中住宅

≤1.5，商业≤

0.5 

≤9419.52,其中住宅≤

7064.64，商业≤2354.88 

≤40,其

中主楼≤

25 

≤18 ≥35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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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02 R21/B1 
二类住宅用地

/商业用地 
R22 716.87  

≤2.0，其中住宅

≤1.5，商业≤

0.5 

≤1433.74,其中住宅≤

1075.30，商业≤358.43 

≤40,其

中主楼≤

25 

≤18 ≥35 ≥20 ——     

C02-03 G3 广场用地 —— 2619.49  —— —— —— —— —— —— ——     

C02-04 R21/B1 
二类住宅用地

/商业用地 
R22 1460.29  

≤2.0，其中住宅

≤1.5，商业≤

0.5 

≤2920.58,其中住宅≤

2190.43，商业≤730.15 

≤40,其

中主楼≤

25 

≤18 ≥35 ≥20 ——     

C02-05 R21/B1 
二类住宅用地

/商业用地 
R22 1700.53  

≤2.0，其中住宅

≤1.5，商业≤

0.5 

≤3401.06,其中住宅≤

2550.80，商业≤850.27 

≤40,其

中主楼≤

25 

≤18 ≥35 ≥20 ——     

C02-06 A9 宗教用地 —— 632.56  —— —— —— —— —— —— ——   

天后宫、 

潮音寺 

现状保留 

C02-07 B11 零售商业用地 B13 1367.06  ≤2.0 ≤2734.12 ≤50 ≤18 ≥30 ≥20 ——     

C02-08 R21 二类住宅用地 R22 5504.67  ≤2.0 ≤11009.34 ≤30 ≤18 ≥35 ≥20 居民健身设施     

C02-09 R21 二类住宅用地 R22 8681.91  ≤2.0 ≤17363.82 ≤30 ≤18 ≥35 ≥20 居民健身设施     

C02-10 R21 二类住宅用地 R22 11883.40  ≤2.0 ≤23766.8 ≤30 ≤18 ≥35 ≥20 居民健身设施     

C02-11 G3 广场用地 —— 665.38  —— —— —— —— —— —— ——     

C02-12 A7 文物古迹用地 —— 1809.69  —— —— —— —— —— —— ——   

谢氏宗祠 

康氏宗祠 

现状保留 

C02-13 R21 二类住宅用地 R22 7496.71  ≤2.0 ≤14993.42 ≤30 ≤18 ≥35 ≥20 居民健身设施     

C02-14 B11 零售商业用地 
B13、

B14 
2369.32  ≤2.0 ≤4738.64 ≤50 ≤18 ≥35 ≥20 ——     

C02-15 A7 文物古迹用地 —— 50.85  —— —— —— —— —— —— ——   
郑芝龙坊 

现状保留 

C02-16 G1 公园绿地 —— 3437.70  —— —— —— —— —— —— ——     

C02-17 R21 二类住宅用地 R22 7847.83  ≤2.0 ≤15695.66 ≤30 ≤18 ≥35 ≥20 居民健身设施     

C02-18 B11 零售商业用地 
B13、

B14 
329.66  ≤2.0 ≤659.32 ≤50 ≤18 ≥35 ≥20 ——     

C02-19 A9 宗教用地 —— 167.09  —— —— —— —— —— —— ——   
天竺堂 

现状保留 

C02-20 B11 零售商业用地 
B13、

B14 
2516.66  ≤2.0 ≤5033.32 ≤50 ≤18 ≥35 ≥20 ——     

C02-21 A9 宗教用地 —— 133.30  —— —— —— —— —— —— ——   
观音堂 

现状保留 

C02-22 B11 零售商业用地 
B13、

B14 
397.22  ≤2.0 ≤794.44 ≤50 ≤18 ≥35 ≥20 ——     

C02-23 G1 公园绿地 —— 4698.93  —— —— —— —— —— —— —— 公共厕所   

D D01-01 A1 行政办公用地 —— 7786.62  ≤2.5 ≤19466.55 ≤50 ≤21 ≥35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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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1-02 B1 商业用地 B2 3863.36  ≤2.0 ≤7726.72 ≤50 ≤21 ≥35 ≥20 ——     

D01-03 R21/B1 
二类住宅用地

/商业用地 
R22 9973.54  

≤1.6，其中住宅

≤1.2，商业≤

0.4 

≤15957.66,其中住宅≤

11968.25，商业≤3989.42 

≤40,其

中主楼≤

25 

≤21 ≥35 ≥20 ——     

D01-04 G1 公园绿地 —— 4317.70  —— —— —— —— —— —— ——     

D02-01 R21 二类住宅用地 R22 21577.94  ≤2.0 ≤43155.88 ≤30 ≤21 ≥35 ≥20 ——     

D02-02 G1 公园绿地 —— 1694.92  —— —— —— —— —— —— ——     

D03-01 R21/B1 
二类住宅用地

/商业用地 
R22 29931.37  

≤1.6，其中住宅

≤1.2，商业≤

0.4 

≤47890.19,其中住宅≤

35917.64，商业≤11972.55 

≤40,其

中主楼≤

25 

≤21 ≥35 ≥20 ——     

D03-02 G1 公园绿地 —— 15484.73  —— —— —— —— —— —— ——     

D04-01 A4 体育用地 —— 5434.63  ≤2.0 ≤10869.26 ≤50 ≤21 ≥30 ≥20 ——     

E 

E01-01 A9 宗教用地 —— 156.30  —— —— —— —— —— —— ——   
五福庙 

现状保留 

E01-02 G3  广场用地 —— 186.86  —— —— —— —— —— —— ——     

E01-03 R21 二类住宅用地 R22 6582.05  ≤2.0 ≤13164.1 ≤30 ≤14 ≥35 ≥20 居民健身设施     

E01-04 R21 二类住宅用地 R22 5189.71  ≤2.0 ≤10379.42 ≤30 ≤14 ≥35 ≥20 居民健身设施     

E01-05 B11 零售商业用地 B13 2728.42  ≤2.0 ≤5456.84 ≤50 ≤14 ≥30 ≥20 ——     

E01-06 A1 行政办公用地 —— 1007.38  ≤2.0 ≤2014.76 ≤50 ≤14 ≥35 ≥20 ——     

E01-07 R21 二类住宅用地 R22 6556.67  ≤2.0 ≤13113.34 ≤30 ≤14 ≥35 ≥20 居民健身设施     

E01-08 R21 二类住宅用地 R22 4745.90  ≤2.0 ≤9491.8 ≤30 ≤14 ≥35 ≥20 居民健身设施     

E01-09 B11 零售商业用地 B13 665.71  ≤2.0 ≤1331.42 ≤50 ≤14 ≥30 ≥20 ——     

E01-10 R21 二类住宅用地 R22 9197.11  ≤2.0 ≤18394.22 ≤30 ≤14 ≥35 ≥20 居民健身设施     

E01-11 R21 二类住宅用地 R22 4718.71  ≤2.0 ≤9437.42 ≤30 ≤14 ≥35 ≥20 居民健身设施     

E01-12 R21 二类住宅用地 R22 10294.90  ≤2.0 ≤20589.8 ≤30 ≤14 ≥35 ≥20 居民健身设施     

E01-13 B11 零售商业用地 B13 456.72  ≤2.0 ≤913.44 ≤50 ≤14 ≥30 ≥20 ——     

E01-14 B1 商业用地 B3 2710.34  ≤2.0 ≤5420.68 ≤50 ≤14 ≥35 ≥20 ——     

E01-15 B11 零售商业用地 B13 1842.30  ≤2.0 ≤3684.6 ≤50 ≤14 ≥30 ≥20 ——     

E01-16 R21 二类住宅用地 R22 12433.11  ≤2.0 ≤24866.22 ≤30 ≤14 ≥35 ≥20 居民健身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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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1-17 R21 二类住宅用地 R22 8810.30  ≤2.0 ≤17620.6 ≤30 ≤14 ≥35 ≥20 居民健身设施     

E01-18 R21 二类住宅用地 R22 14202.02  ≤2.0 ≤28404.04 ≤30 ≤14 ≥35 ≥20 居民健身设施     

E02-01 B11 零售商业用地 B13 1013.08  ≤2.0 ≤2026.16 ≤50 ≤14 ≥30 ≥20 ——     

E02-02 R22 服务设施用地 —— 930.47  ≤2.0 ≤1860.94 ≤50 ≤14 ≥30 ≥20 肉菜市场     

E02-03 R21 二类住宅用地 R22 2975.58  ≤2.0 ≤5951.16 ≤30 ≤14 ≥35 ≥20 居民健身设施     

E02-04 R21 二类住宅用地 R22 2021.49  ≤2.0 ≤4042.98 ≤30 ≤14 ≥35 ≥20 居民健身设施     

E02-05 A7 文物古迹用地 —— 9956.06  ≤2.0 ≤19912.12 ≤50 —— ≥30 ≥20 ——   

总兵府 

（南部用地扩建,新建

建筑限高不超过 14

米） 

E02-06 B11 零售商业用地 B13 1013.33  ≤2.0 ≤2026.66 ≤50 ≤14 ≥30 ≥20 ——     

E02-07 R21 二类住宅用地 R22 7886.39  ≤2.0 ≤15772.78 ≤30 ≤14 ≥35 ≥20 居民健身设施     

E02-08 R21 二类住宅用地 R22 3862.88  ≤2.0 ≤7725.76 ≤30 ≤14 ≥35 ≥20 居民健身设施     

E02-09 B11 零售商业用地 B13 1658.02  ≤2.0 ≤3316.04 ≤50 ≤14 ≥30 ≥20 ——     

E02-10 R21 二类住宅用地 R22 4249.91  ≤2.0 ≤8499.82 ≤30 ≤14 ≥35 ≥20 居民健身设施     

E02-11 R21 二类住宅用地 R22 2346.71  ≤2.0 ≤4693.42 ≤30 ≤14 ≥35 ≥20 居民健身设施     

E02-12 B11 零售商业用地 B13 593.38  ≤2.0 ≤1186.76 ≤50 ≤14 ≥30 ≥20 ——     

E03-01 A9 宗教用地 —— 8233.54  —— —— —— —— —— —— ——   
南山寺 

现状保留 

E03-02 A9 宗教用地 —— 3193.46  —— —— —— —— —— —— ——   
南山寺 

现状保留 

E03-03 A7 文物古迹用地 —— 3686.79  —— —— —— —— —— —— ——   

康氏宗祠 

大夫第 

现状保留 

E03-04 A2 文化设施用地 B3 1709.37  ≤2.0 ≤3418.74 ≤50 ≤14 ≥30 ≥20 
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

心 
    

E03-05 A9 宗教用地 —— 2025.89  —— —— —— —— —— —— ——   
城隍庙 

现状保留 

E03-06 A2 文化设施用地 B3 2809.34  ≤2.0 ≤5618.68 ≤50 ≤14 ≥30 ≥20 综合文化活动中心     

E03-07 A9 宗教用地 —— 1306.08  —— —— —— —— —— —— ——   
聚福古庵 

现状保留 

E03-08 A9 宗教用地 —— 1821.90  —— —— —— —— —— —— ——   
金山寺 

现状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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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3-09 A33 中小学用地 —— 12775.53  ≤1.0 ≤12775.53 ≤35 —— ≥35 ≥10 中学   
现状中学改扩建,新建

建筑限高不超过 14米 

E03-10 G3  广场用地 —— 144.03  —— —— —— —— —— —— ——   现状保留 

E03-11 A9 宗教用地 —— 1853.92  —— —— —— —— —— —— ——   
武帝庙 

现状保留 

E03-12 G1  公园绿地 —— 136.99  —— —— —— —— —— —— ——     

E03-13 A33 中小学用地 —— 10350.78  ≤0.9 ≤9315.70 ≤35 —— ≥35 ≥10 小学   
现状小学改扩建,新建

建筑限高不超过 14米 

E03-14 R22 服务设施用地 —— 3238.36  —— —— —— —— —— —— 幼儿园   现状幼儿园 

E03-15 R21 二类住宅用地 R22 4050.69  ≤2.0 ≤8101.38 ≤30 ≤14 ≥35 ≥20 居民健身设施     

E03-16 R21 二类住宅用地 R22 1646.32  ≤2.0 ≤3292.64 ≤30 ≤14 ≥35 ≥20 居民健身设施     

E03-17 R21 二类住宅用地 R22 2164.86  ≤2.0 ≤4329.72 ≤30 ≤14 ≥35 ≥20 居民健身设施     

E03-18 R21 二类住宅用地 R22 1442.46  ≤2.0 ≤2884.92 ≤30 ≤14 ≥35 ≥20 居民健身设施     

E03-19 A9 宗教用地 —— 793.72  —— —— —— —— —— —— ——   
真君庙 

现状保留 

E03-20 B11 零售商业用地 
B13、

B14 
472.11  ≤2.0 ≤944.22 ≤50 ≤14 ≥35 ≥20 ——     

F 

F01-01 U22 环卫用地 —— 600.00  ≤2.0 ≤1200 ≤30 ≤30 ≥30 ≥12 —— 垃圾转运站   

F01-02 S42 
社会停车场用

地 
—— 4186.33  ≤2.0 ≤8372.66 ≤50 ≤30 ≥20 —— ——   

提供≥209个公共停车

位 

F01-03 U13 供燃气用地 —— 10000.00  ≤2.0 ≤20000 ≤30 ≤30 ≥30 ≥15 —— 

LPG瓶装供应

站、LNG撬装

站 

  

F01-04 G1 公园绿地 —— 743.14  —— —— —— —— —— —— ——     

F02-01 G1 公园绿地 —— 315.62  —— —— —— —— —— —— ——     

F02-02 G1 公园绿地 —— 1166.96  —— —— —— —— —— —— ——     

F02-03 R21 二类住宅用地 R22 14495.12  ≤2.0 ≤28990.24 ≤30 ≤30 ≥35 ≥20 ——     

F02-04 R22 服务设施用地 —— 2733.16  ≤2.0 ≤5466.32 ≤30 ≤30 ≥35 ≥20 

居委会、社区老年人日

间照料中心、文化活动

站、卫生站 

    

F02-05 R22 服务设施用地 —— 2273.77  ≤0.8 ≤1819.02 ≤30 ≤24 ≥35 ≥5 幼儿园   ≥6班 

F02-06 G1 公园绿地 —— 192.16  —— —— —— —— —— —— ——     

F02-07 S42 
社会停车场用

地 
—— 2076.22  ≤2.0 ≤4152.44 ≤50 ≤30 ≥20 —— ——     

F02-08 G1 公园绿地 —— 1749.05  —— —— —— —— —— —— ——     

F02-09 R21 二类住宅用地 R22 3937.03  ≤2.0 ≤7874.06 ≤30 ≤30 ≥35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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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2-10 R21 二类住宅用地 R22 11180.86  ≤2.0 ≤22361.72 ≤30 ≤30 ≥35 ≥20 ——     

F02-11 G1 公园绿地 —— 996.93  —— —— —— —— —— —— ——     

F02-12 G1 公园绿地 —— 329.29  —— —— —— —— —— —— ——     

F02-13 G1 公园绿地 —— 214.02  —— —— —— —— —— —— ——     

F03-01 G1 公园绿地 —— 4321.92  —— —— —— —— —— —— ——     

F03-02 B1/B3 
商业服务业设

施用地 
B2 15685.81  ≤1.5 ≤23528.72 ≤30 ≤40 ≥35 ≥20 ——   旅游产业 

F03-03 G1 公园绿地 —— 4644.02  —— —— —— —— —— —— ——     

F03-04 B1/B3 
商业服务业设

施用地 
B2 22104.44  ≤1.5 ≤33156.66 ≤30 ≤40 ≥35 ≥20 ——   旅游产业 

F03-05 B1/B3 
商业服务业设

施用地 
B2 63384.23  ≤1.5 ≤95076.35 ≤30 ≤40 ≥35 ≥20 ——   旅游产业 

F03-06 G1 公园绿地 —— 11205.34  —— —— —— —— —— —— ——     

F03-07 B1/B3 
商业服务业设

施用地 
B2 44036.83  ≤1.5 ≤66055.25 ≤30 ≤40 ≥35 ≥20 ——   旅游产业 

F04-01 A9 宗教用地 —— 91.67  —— —— —— —— —— —— ——   
洛阳堂 

现状保留 

F04-02 A9 宗教用地 —— 199.50  —— —— —— —— —— —— ——   
圣王庙 

现状保留 

F04-03 R21 二类住宅用地 R22 16564.80  ≤2.0 ≤33129.6 ≤30 ≤30 ≥35 ≥20 居民健身设施     

F04-04 A9 宗教用地 —— 153.16  —— —— —— —— —— —— ——   
南阳堂 

现状保留 

F04-05 G3 广场用地 —— 1011.80  —— —— —— —— —— —— ——     

F04-06 R21 二类住宅用地 R22 15177.65  ≤2.0 ≤30355.3 ≤30 ≤30 ≥35 ≥20 居民健身设施     

F05-01 S42 
社会停车场用

地 
—— 1504.36  ≤2.0 ≤3008.72 ≤50 ≤30 ≥20 —— ——     

F05-02 R22 服务设施用地 —— 2474.83  ≤2.0 ≤4949.66 ≤50 ≤30 ≥35 ≥20 肉菜市场 
公共厕所、垃

圾转运站 
  

F05-03 R21 二类住宅用地 R22 7882.04  ≤2.0 ≤15764.08 ≤30 ≤30 ≥35 ≥20 ——     

F05-04 R22 服务设施用地 —— 5109.50  ≤2.0 ≤10219.00 ≤30 ≤30 ≥35 ≥20 

居委会、社区老年人日

间照料中心、文化活动

站、卫生站 

    

F05-05 R21 二类住宅用地 R22 11879.51  ≤2.0 ≤23759.02 ≤30 ≤30 ≥35 ≥20 ——     

G 

G01-01 B13 餐饮用地 B11 2044.75  ≤2.0 ≤4089.5 ≤50 ≤30 ≥30 ≥20 ——     

G01-02 B13 餐饮用地 B11 4266.45  ≤2.0 ≤8532.9 ≤50 ≤30 ≥30 ≥20 ——     

G01-03 G3 广场用地 —— 2420.84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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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01-04 R21/B14 
二类住宅用地

/旅馆用地 
—— 6126.60  

≤2.0，其中住宅

≤1.2，旅馆≤

0.8 

≤12253.2，其中住宅≤

7351.92，旅馆≤4901.28 
≤50 ≤40 ≥30 ≥20 ——     

G01-05 R21 二类住宅用地 R22 2192.14  ≤2.0 ≤4384.28 ≤30 ≤30 ≥35 ≥20 ——     

G01-06 G3 广场用地 —— 755.05  —— —— —— —— —— —— ——     

G01-07 B11 零售商业用地 —— 3497.95  ≤2.0 ≤6995.9 ≤50 ≤30 ≥30 ≥20 ——     

G01-08 G3 广场用地 —— 1495.23  —— —— —— —— —— —— ——     

G01-09 B14 旅馆用地 —— 1278.76  ≤2.0 ≤2557.52 ≤50 ≤30 ≥30 ≥20 ——   现状旅馆 

G02-01 R21 二类住宅用地 R22 9147.89  ≤2.0 ≤18295.78 ≤30 ≤30 ≥35 ≥20 ——     

G02-02 R22 服务设施用地 —— 427.61  ≤2.0 ≤855.22 ≤30 ≤30 ≥35 ≥20 居委会     

G02-03 A9 宗教用地 —— 260.62  —— —— —— —— —— —— ——   
天后宫 

现状保留 

G02-04 R22 服务设施用地 —— 2868.39  ≤2.0 ≤5736.78 

≤50,其

中主楼≤

30 

≤30 ≥35 ≥20 
文化活动站、卫生站、

肉菜市场 
公共厕所   

G02-05 R21 二类住宅用地 R22 5462.63  ≤2.0 ≤10925.26 ≤30 ≤30 ≥35 ≥20 ——     

G03-01 A35 科研用地 —— 10491.06  —— —— —— —— —— —— ——   汕大南澳海洋实验站 

G03-02 A35 科研用地 —— 7938.27  —— —— —— —— —— —— ——   汕大南澳海洋实验站 

G03-03 A35 科研用地 —— 1749.79  —— —— —— —— —— —— ——   汕大南澳海洋实验站 

G03-04 A35 科研用地 —— 1993.47  —— —— —— —— —— —— ——   汕大南澳海洋实验站 

G04-01 G1 公园绿地 —— 730.20  —— —— —— —— —— —— ——     

G04-02 S42 
社会停车场用

地 
—— 1100.75  ≤2.0 ≤2201.5 ≤50 ≤30 ≥20 —— ——   

提供≥55个公共停车

位 

G04-03 R22 服务设施用地 —— 1937.09  ≤2.0 ≤3874.18 ≤30 ≤30 ≥35 ≥20 

居委会、社区老年人日

间照料中心、文化活动

站、卫生站 

    

G04-04 G1 公园绿地 —— 1704.08  —— —— —— —— —— —— ——     

G04-05 R22 服务设施用地 —— 2419.65  ≤0.8 ≤1935.72 ≤30 ≤24 ≥35 ≥5 幼儿园   ≥6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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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04-06 R21/B14 
二类住宅用地

/旅馆用地 
—— 4637.17  

≤2.0，其中住宅

≤1.2，旅馆≤

0.8 

≤9274.34，其中住宅≤

5564.60，旅馆≤3709.74 
≤30 ≤40 ≥35 ≥20 ——     

G04-07 R21/B14 
二类住宅用地

/旅馆用地 
—— 6477.91  

≤2.0，其中住宅

≤1.2，旅馆≤

0.8 

≤12955.82，其中住宅≤

7773.49，旅馆≤5182.33 
≤30 ≤40 ≥35 ≥20 ——     

G04-08 G1 公园绿地 —— 1256.13  —— —— —— —— —— —— —— 公共厕所   

G04-09 R21/B14 
二类住宅用地

/旅馆用地 
—— 6086.09  

≤2.0，其中住宅

≤1.2，旅馆≤

0.8 

≤12172.18，其中

7303.31，旅馆≤4868.87 
≤30 ≤40 ≥35 ≥20 ——     

G04-10 G1 公园绿地 —— 2408.50  —— —— —— —— —— —— ——     

G04-11 R21/B14 
二类住宅用地

/旅馆用地 
—— 18397.78  

≤2.0，其中住宅

≤1.2，旅馆≤

0.8 

≤36795.56，其中住宅≤

22077.34，旅馆≤

14718.22 

≤30 ≤40 ≥35 ≥20 ——     

G04-12 R21/B14 
二类住宅用地

/旅馆用地 
—— 17918.95  

≤2.0，其中住宅

≤1.2，旅馆≤

0.8 

≤35837.9，其中住宅≤

21502.74，旅馆≤

14335.16 

≤30 ≤40 ≥35 ≥20 ——     

G04-13 G1 公园绿地 —— 1719.63  —— —— —— —— —— —— ——     

G04-14 R21/B14 
二类住宅用地

/旅馆用地 
—— 5203.67  

≤2.0，其中住宅

≤1.2，旅馆≤

0.8 

≤10407.34，其中住宅≤

6244.40，旅馆≤4162.94 
≤30 ≤40 ≥35 ≥20 ——     

G04-15 G1 公园绿地 —— 456.79  —— —— —— —— —— —— ——     

 

说明： 

1.用地性质代码依据《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相关指标均采用净（实）用地进行控制。 

2. 本规划配套的各项公共服务设施规模控制详见文本。规划区内住宅地块及商住地块的物业管理用房应按照《汕头市经济特区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执行，具体在下层次项目审批管理时依规确

定。各地块应配套的配电房、垃圾收集阅、水泵房等市政设施按南澳相关规定执行。 

3. 规划地块的建筑高度控制采用一般建筑高度控制。若具体建设项目在容积率保持不变的前提下，从提高海岛开敞空间、有利于海岛景观塑造出发提高建筑高度，须按法定程序调整。 

4. 环岛路与其他道路交叉口30米以及其他道路交叉口10米(自外缘石曲线末端起〉范围内、不得设置机动车出入口。规划区内各类建筑均应配建停车泊位以满足停车基本需求，停车配建指标参

照执行《汕头经济特区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的规定。 

5. 建筑物退让用地组线距离和退让城市道路、公路、河道、地回轨道交通、绿地控制线距离，应满足消防、防汛、防爆、水源保护、环境保护、电力、抗震和交通法规等方面的相关规定。 

6. 本规划未列入的其他技术规定应符合《汕头经济特区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及国家、广东省和汕头市有关法规、标准的规定。 

7. 山体开发必须报请相关部门批准同意，并提出山体生态修复方案和工程地质灾害评估报告。相关工程实施建设时必须对山体断面做好护坡等防护工作，并满足广东省、汕头市有关地质灾害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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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要求。 

8. 规划地块中停车充电设施配建标准按相关规定执行。 

9. 部分未纳入《南澳县深澳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 )的建设用地范围的土地，应按规定完善相关国土程序后方可按本规划确定的性质进仔土地利用。 

10.FOl, F02、F03地块内弹性道路可统筹调整布局，其道路面积须不低于图中规划弹性道路的总面积。 

11. 控规中部分建设用地突破汕头市和南澳县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在2020年规划期内暂不实施建设，待纳入新修编的城市总体规划后方可实施建设。 

12.本图坐标系为1980西安坐标系，高程基准采用1985国家高程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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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 1：南澳县城市规划委员会审议意见及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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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意见落实情况： 

1、关于加强与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及县城市总体规划的衔接，本次规划成
果已落实。 

2、关于控规中部分建设用地突破市城市总体规划或者县总体规划的要求，
规划成果总，控规上述建设用地暂不实施建设，待纳入总体规划后方可实
施建设，并将本条款在文本和图则中进行说明。 

3、关于建议增设社会停车场用地，环岛路应增设绿化带，本次规划成果已
落实。 

4、关于根据“国际旅游岛”及特色小镇定位，东、西侧组团应以旅游配套
用地为主，减少居住用地，增加公共配套用地，本次规划成果已落实，东、
西侧组团范围内的居住用地大部分优化修改为旅游产业用地。 

5、关于进一步校核深澳镇文物保护单位的相关信息，更正不准确的文字表
述，本次规划成果已落实，并在规划说明书中完善。 

6、关于进一步优化片区道路路网设计，对西侧及东侧组团山地地形适当规
划一些弹性道路的问题，本次规划成果中进一步论证，并修改部门山地组
团的内部道路为弹性道路。 

7、关于建议对广东南澳地震遗址进行梳理和挖掘，提出保留和利用策略，
打造深澳旅游新名片，本次规划成果已落实，并在规划说明书中完善。 

8、关于 D03-01 地块及 D01-03 地块容积率调整为≤1.6，本次规划成果已落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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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南澳县政府常务会会议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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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南澳县政府审批意见及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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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审批意见落实情况： 

1、关于深澳片区中深澳盐场除 B02-02 地块为防洪用地(污水处理设施用地)

外，其他区域暂不做详细规划(图则 B 区)。 

落实情况：以上意见已在本次规划成果中落实。 

2、图则 C 区建筑限高不超过 18 米;图则 D 区建筑限高不超过 21 米;图则 E

区建筑限高不超过 14 米;图则 E 区 F04-03、F04- 04、F04-05 三块地块预留，

拟另做专项规划。 

落实情况：以上意见已在本次规划成果中落实。 

3、深澳镇文物古迹较多，应突出做好文物保护工作，深澳片区控规各项要

求及实际报建必须首先服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 

落实情况：以上意见已在本次规划成果中落实，在规划文本和说明书相关

章节中进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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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南澳县城乡规划勘误校正意见及落实情况 

 

 

 

 

 

 

 

 

 

 

 

 

 

 

 

 

 

 

 

 

 

 

 

 

 

 

落实情况：根据南澳县城乡规划局的要求，在本次规划成果中，将图则 F

片区周边部分已出让地块纳入到规划区范围内，并编制该地块相关的用地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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